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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總則】 

一、為加強教學、研究與服務品質，特別訂定此辦法作為購置相關器和器材借用之依據。 

二、以下指稱「器材借用」為本所公告之一般攝影、錄音器材暨其他相關配備。 

三、器材借用作為教學、研究或學習等用途，如非上述用途，經調查屬實涉違規情節重大

者，得交所務會議仲裁，並依會議決議懲處。        

 

【外借】 

四、器材借用得依規定，填具申請表格; 特殊貴重器材借用則需填寫「特殊器材借用申請 

表」，並由課程指導教師（簽名）核可。 

五、器材借用需先行預約，預約方式及期限，由所辦公室公告實行。 

六、辦理器材借用，依器材室開放時間辦理外借; 非器材室開放時間，器材一律不予外借。 

七、器材借用需經器材室管理員與器材借用人共同確定無誤後借出。 

八、器材借用需借用人親自辦理，不得委託他人。 

九、器材一經借出，其保管暨維護責任由器材借用申請人承擔；若為器材為多人共同申請，

則須共同承擔責任。 

十、器材借用使用期限，每次申辦以 7日為限，若欲延長借用，須依程序辦理續借。 

十一、申請器材續借以一次為限，最長不得超過 7日。逾期歸還者 7日內不得再借用。 

十二、因業務暨器材維護實際之考量，所辦公室得報請所長核准後收回尚未到期之外借器

材。 

 

【歸還】 

十三、器材歸還，須於借用到期日完成手續。 

十四、辦理器材歸還，需於器材室開放時間辦理，非開放時間不予接受辦理。若因此造成

歸還逾期，其責任由器材借用人自負。 

十五、器材歸還前，借用人應負器材清潔保養之責任，若器材整備不周即行歸還，器材室

管理員有權拒絕受理；器材歸還時，由器材室管理員進行器材檢測，確定無誤後簽

收歸還。 

十六、器材歸還不得委託他人辦理。 



 

【罰則】 

十七、外借器材逾期每超過 1日，停借 7日，以此累計。 

十八、無故逾期歸還器材情節重大者，得報請所務會議，依會議決議再行罰則。 

 

【損壞賠償】 

十九、器材發生損壞，如經檢查為惡意或人為不當使用造成，需由器材借用人承擔其維修

費用。 

 

二十、若因上述因素，並經判定為無法維修者，需由器材申請人按實價賠償。 

 

【附則】 

二十一、本辦法若有未盡之處，以所務會議公告修正補充。 

二十二、本辦法由所務會議訂定，公告後一週生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